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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鼓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《铜鼓镇扑救森林火灾预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

为全面做好2026年度铜鼓镇护林防火工作，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根据《森林防火条例》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铜鼓镇扑救森林火灾预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铜鼓镇扑救森林火灾预案

铜鼓镇人民政府

2026年3月16日
附件

铜鼓镇扑救森林火灾预案

一、基本情况

铜鼓镇现有林地9万余亩，森林面积6万余亩，森林覆盖率为69%，以针叶树为主，火险等级较高。辖区内以山地为主，山势地形复杂，人烟稀少，交通不便，山火扑救困难。林区内农户生产生活用火频繁，易诱发森林火灾。

二、领导机构

铜鼓镇成立扑救森林火灾领导小组，由蒋明山同志任组长，吴大海同志任副组长。成员：张圣炅、夏鑫伟、王森林、齐新林、梁吉春、许洋、林广、王大平、熊善平。

成立扑救森林火灾应急分队：由欧云鑫同志任组长，吴大海同志任副组长，各村支书为成员。各村成立以村支书为组长的应急打火分队。

三、扑救原则

按照“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”的森林防火方针，结合我镇实际，扑救森林火灾应坚持以下原则：

1、扑救森林火灾的基本要求是：打早、打小、打了。一般要求当天扑灭，边远林区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。

2、就近组织力量，以本村社自救为主，外村和外地支援为辅，村自为战、社自为战。一旦发生火情，要边扑救边报告。

3、抓住小火初起和早晚气温低、湿度大、风小、火弱的有利时机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，迅速控制火势蔓延，彻底消灭余火，防火复燃。

4、坚持干部带头、服从指挥、严明纪律、行动有序。一般由村长、民兵连长、打火队组长担任现场指挥员，有上一级森林防火机构领导同志参加的，则由上一级领导同志任现场指挥员。指挥员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，合理布署力量，采取果断措施，并随时保持上下通讯联系，无论哪一级担任现场指挥员，都要听从指挥和调动。

5、从火场实际情况，制定安全措施，进行安全教育、防止人身伤亡事故。严禁组织老人、儿童和孕妇上山打火。

四、值班安排

镇政府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值班电话：023-57565380

值班领导由当周值班领导担任。

  值班人员：熊善平

五、实施要点

扑火救灾本着先人后物、重急轻缓的顺序，精心组织实施。

1、林区单位的林区广大干部群众，发现火情应立即报告，在紧急情况下，应首先向镇政府报告。

2、实行分级负责的扑救办法、火警一般森林火灾由村委会组织民兵扑救，并及时报告镇防火指挥部，镇防火指挥部视火情派人员指导和给予支持，重大火灾由镇指挥部报告县防火指挥部给予支援。

3、对灾民的抢救、安置、疏散应按部门、行业归类处理，因扑火而致残或死亡人员，按《森林防火条例》规定给予医疗、抚恤。

4、对起火现场应妥善保护，并以森林公安为主迅速查明起火原因，分清责任，对肇事者和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理。

5、森林火灾的自查和报告制度按县森林火灾报告、查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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